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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本文根据 2019—2021 年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向公众通报我国输欧食品安全

情况，分析欧盟在食品领域的关注点，总结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措施。方法　汇总 2019—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通报情况，从通报类型、通报国家、产品类型、危害类型、通报类型与危害类型相关性分析

等 5 个分析维度进行归类统计分析。结果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食品通报 158 例，占对华通报的 50. 16%。被

通报占比较高的三类产品为：水果和蔬菜（29 例）、鱼及其制品（16 例）、草药和香料（16 例）；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

及香精、工业污染物、霉菌毒素等四类危害类型占比较高。我国部分食品类别存在环氧乙烷超标问题，但我国有关

食品中环氧乙烷和 2-氯乙醇暴露情况的相关研究较少，目前尚未建立食品中检测方法及限量的国家标准。边境拒

绝类型的通报中，农药残留（20 例）、霉菌毒素（5 例）、致病微生物（4 例）等危害因素占比较高。结论　本文总结欧

盟 RASFF 通报我国输欧食品安全情况，以期减少类似情况发生，为我国市场监管部门和出口食品企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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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concer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the field of food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in China and the measures to be taken based on the EU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 notifications to the public on food safety in China from 2019 to 2021. Methods　
Summariz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EU RASFF notification to China in 2019—2021，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from five analysis dimensions， including notification type， notification country， product type， hazard type， 
notification type and hazard typ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In 2021， the EU RASFF notified 158 cases of food to 
China， accounting for 50. 16% of notifications to China.  The three types of products notified accounted for a higher 
percentage： fruits and vegetables （29 cases）， fish and its products （16 cases）， herbs and spices （16 cases）.  Four types 
of hazards， such as pesticide residues， food additives and flavorings， industrial pollutants， and mycotoxins， accounted for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The problem of ethylene oxide exceeding the standard exists in some food categories in China， 
but China’s relevant studies on the exposure of ethylene oxide and 2-chloroethanol in food were less， and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detection methods and limits in food had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Among the border rejection types of 
notification， pesticide residues （20 cases）， mycotoxins （5 cases），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4 cases） and other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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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ccounted for a relatively high percentage. Conclus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U RASFF notification of 
China’s food safety situation exported to Europ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similar situation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market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and export food enterprises.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food safety；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export

引言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各国都将食品安全问

题作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1］。欧盟是全球最大的

区域经济集团，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组织，

与我国在贸易方面联系密切［2］。欧盟建立的一系列

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在食品安全风险预警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3-4］。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简称欧盟 RASFF 系统，

是欧盟委员会依据法规建立的食品安全快速反应

机制［5-6］。食品中如果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欧盟各成

员国通过 RASFF 系统将该风险信息通报至欧盟委

员会。经过研判分析后，欧盟委员会将风险信息通

报至所有成员国，如涉及非 RASFF 成员国家，欧盟

委员会向该国进行通报［7-8］。RASFF 系统是欧盟成

员国及全球重要的风险预警信息平台，不但为欧盟

国家食品安全提供保障，也为非欧盟国家出口食品

提供参考［9］。

我国是欧盟的主要食品出口国［10］，加强欧盟

RASFF 系统对华食品风险预警的分析，对完善我国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增强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作

用。本文拟根据 2021 年欧盟 RASFF 系统对我国食

品风险预警，结合 2019 年和 2020 年欧盟 RASFF 年

度报告进行多维度分析，探讨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领

域存在的问题，为出口食品行业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网

站［11］，统计范围为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以

及 2019 年［12］和 2020 年［13］RASFF 年度报告。

1. 2　分析方法

采集信息录入 Excel 202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梳理 2019—2021 年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

统对华食品风险预警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概况

欧盟 RASFF 通报三大类产品，分别为食品、食

品接触材料和饲料。2021 年 RASFF 系统对华通报

总数为 315 例，其中食品通报数量为 158 例；2019 年

和 2020 年对华通报总数分别为 404 例和 202 例，食

品通报数量分别为 253 例和 116 例。2019—2021 年

食品通报是对华通报的主要因素 ，占比分别为

62. 62%、57. 43% 和 50. 16%。从欧盟 RASFF 通报全

球食品情况看，2019—2021 年在所有食品通报中对华

通报占比分别为 7. 30%、3. 37% 和 3. 80%。见图 1。

2. 2　通报类型分析

根据食品安全风险危害的程度，欧盟将风险预

警信息分成 4 种：预警通报（alert）、边境拒绝通报

（border）、信息通报（information）和新闻（news）［14］。

预警通报和边境拒绝通报的风险类型高于信息通

报，新闻仅传递给各成员国，不作为正式通报。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食品通报的 158 例中，预

警通报 41 例，边境拒绝通报 70 例，信息通报 47 例，

未涉及新闻。从近三年通报情况看，2019—2021 年

边境拒绝通报分别为 141 例、59 例和 70 例，边境拒

绝通报为主要通报类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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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通报情况

Figure 1　RASFF notifications on Chinese food 
from 2019 to 2021

图 2　2019—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通报类型分析

Figure 2　Analysis of RASFF notifications types on Chinese 
food from 2019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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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通报国家

2021 年共有 21 个国家对我国出口欧盟食品进

行风险预警，占总通报比例排名前五的依次是西班

牙（通报批次占总批次的 16. 46%，26/158）、荷兰

（15. 82%，25/158）、德国（14. 56%，23/158）、意大利

（8. 86%，14/158）和丹麦（6. 33%，10/158）。见图 3。
其中，西班牙对我国产品通报数量最多，通报的产

品类型主要是鱼及其制品（10 例）、其他食品/混合

（5 例）、草药和香料（4 例），这三类产品类型占西班

牙对华通报总数的 73. 08%。

2. 4　产品类别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风险预警食品涉及

20 类食品 158 例，包括水果和蔬菜（29 例）、鱼及其

制品（16 例）、草药和香料（16 例）等。见图 4。2021 年

水果和蔬菜通报数量较高，且明显高于其他产品类

别。2019—2021 年，水果和蔬菜被通报次数分别为

36、17 和 29，需加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

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被通报次数出现大幅增长，较

2020 年增加 2. 6 倍，需引起重视。

从 2019—2021 年数据看，通报次数明显减少

产品类型有 3 类，分别为坚果、坚果制品和种子，营

养食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食品，谷物和烘焙食品，

尤其是坚果、坚果制品和种子，营养食品、食品补充

剂和强化食品被通报次数下降明显。

2. 5　危害类型

2021 年对华预警涉及 15 种危害类型，主要是农

药残留、食品添加剂和香精、工业污染物等，见图 5。
其中，占比较高的项目类别分别为农药残留、食品添

加剂和香精、工业污染物和霉菌毒素，占比分别为

48. 28%（56/116）、7. 76%（9/116）、6. 90%（8/116）和

6. 90%（8/116）。因 42 例危害类型未明确，以网站

实际查询数据 116 例进行统计分析。

2. 5. 1　农药残留

通报数量最高的危害类型为农药残留（56 例），

占 2021 年对华通报数的 48. 28%（56/116）。56 例

通报产品中，占比较高的产品类型为：水果和蔬菜，

可可和可可制品，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营养食品、

食品补充剂和强化食品，占比分别为 23. 21%（13/
56）、21. 43%（12/56）、10. 71%（6/56）和 10. 71%（6/
56）。见表 1。共涉及 22 种农药残留，其中毒死蜱

（18 例）和环氧乙烷（18 例）被通报的数量最多。

欧盟 RASFF 对梨和柚子中毒死蜱的限量为

0. 01 mg/kg。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梨中毒死

蜱的最大限量为 1 mg/kg，柚子中毒死蜱的限量为

图 3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食品通报国家分析

Figure 3　Analysis of RASFF notificationscountrys on Chinese 
food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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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食品通报产品类型分析

Figure 4　Analysis of RASFF notifications product type on 
Chinese food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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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g/kg。各国对农药残留限量规定不同是该类危

害被通报的原因之一。

目前国外对食品中环氧乙烷及其降解产物 2-

氯乙醇的监管标准不一。欧盟将其纳入农药残留

进行管理，各种食品中环氧乙烷（环氧乙烷和 2-氯

乙醇之和）限值在 0. 02~0. 1 mg/kg 之间；美国和加

拿大对各种食品中环氧乙烷限量在 7~50 mg/kg 之

间，2-氯乙醇限量为 940 mg/kg；在韩国，环氧乙烷属

于未登记的农药，按肯定列表制度执行 0. 01 mg/kg
的一律标准，临时限定标准规定不同食品中 2-氯乙

醇限量在 10~30 mg/kg 之间［15-16］。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对食品中环氧乙烷和 2-氯乙醇分类尚未明确，

本文在分析中参考欧盟管理要求，按照农药残留进

行分析。我国有关食品中环氧乙烷和 2-氯乙醇暴

露情况的相关研究较少，目前尚未建立食品中检测

方法及限量国家标准。

2. 5. 2　食品添加剂和香精

食品添加剂和香精被通报的数量次之，为 9
例，占 2021 年通报数量的 7. 76%（9/116）。从产品

类型看，9 例被通报产品中，占比较高的产品类型

为：鱼及其制品、水果和蔬菜。鱼及其制品中涉及

中国冷冻阿拉斯加鳕鱼片多磷酸盐含量过高 1 例，

中国的冷冻鳕鱼腰肉中使用硝酸钠 1 例，在未加工

的鱿鱼（鱿鱼排）中检测到未经授权的碳酸盐 1 例。

从食品添加剂种类看，共涉及 5 种食品添加剂，其

中亚硫酸盐（5 例）被通报的数量最多，分别为香菇

（2 例）、有机蘑菇灵芝粉（1 例）、干梨（1 例）、干百合

鳞茎（1 例）中未申报亚硫酸盐。着色剂中存在 1 例

谷物和烘焙产品未经授权使用颜色日落黄。

2. 5. 3　工业污染物

2021 年对华食品通报中有 8 例工业污染物，占

2021 年通报数量的 6. 90%（8/116）。从产品类型

看，8 例被通报产品共涉及 5 类产品，占比较高的产

品类型为：营养食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食品，脂肪

和油脂，草药和香料。从项目看，共涉及 4 种工业

污染物，分别为：多环芳烃（4 例）、苯并（a）芘（3 例）、

3- 氯 -1，2- 丙 二 醇（3 例）、缩 水 甘 油 酯（2 例）。

见表 2。

2. 5. 4　霉菌毒素

“霉菌毒素”被通报了 8 例，占 2021 年通报数

量的 6. 90%（8/116）。从产品类型看，8 例被通报产

品共涉及 3 类产品，分别为：坚果、坚果制品和种子

（5 例）、谷物和烘焙产品（2 例）、水果和蔬菜（1 例）。

从项目看，共涉及 2 种霉菌毒素项目，分别为：黄曲

霉毒素 B1（7 例）、黄曲霉毒素总量（7 例）。坚果、坚

果制品和种子被通报的 5 例产品均为花生，有 3 例

为花生中黄曲霉毒素 B1 和黄曲霉毒素总量均超

标，1 例为花生中黄曲霉毒素 B1 超标，1 例为花生

中黄曲霉毒素总量超标。谷物和烘焙产品被通报

的 2 例产品，为荞麦中黄曲霉毒素 B1 和黄曲霉毒

素总量均超标。水果和蔬菜被通报的 1 例产品为

干辣椒中黄曲霉毒素 B1 和黄曲霉毒素总量均超

标。见图 6。

欧盟和我国对“霉菌毒素”的限量值要求不

同［17］，是该类危害被通报的原因之一。如欧盟对花

生及其制品中黄曲霉毒素 B1、黄曲霉毒素总量的限

量值要求分别为 2、4 μg/kg。而我国《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7）中

对花生及其制品限量值要求为 20 μg/kg，未涉及黄

曲霉毒素总量的限量要求。

2. 5. 5　其他主要危害类型

除上述 4 种主要危害类型，被通报较多的危害

类型还有新转基因食品/新食品、食品组分、致病微

生物等。

新转基因食品/新食品这种危害主要涉及在食

品添加剂和调味料，汤、肉汤、酱汁和调味品，谷物

和烘焙食品中，如食品酶中存在未经授权的转基因

蛋白酶、来自中国的非授权转基因大米（Bt63）等。

表 1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通报中农药残留情况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the EU RASFF 
notification to China in 2021

危害类型

农药残留

产品类型

水果和蔬菜

可可和可可制品

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

营养食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食品

草药和香料

其他食品/混合

准备好的菜肴和小吃

蜂蜜和蜂王浆

非酒精饮料

谷物和烘焙产品

坚果、坚果制品和种子

通报批次

13
12

6
6
5
5
4
2
1
1
1

占比/%
23.21
21.43
10.71
10.71

8.93
8.93
7.14
3.57
1.79
1.79
1.79

表 2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通报中工业污染情况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the EU RASFF notification to China in 2021
项目名称

多环芳烃

苯并(a)芘
3-氯-1,2-丙二醇  (3-MCPD)
缩水甘油酯

通报次数

4
3
3
2

占比/%
33.33
25.00
25.00
16.67

产品类型（被通报次数）

草药和香料（2），可可和可可制品（1），营养食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食品（1）
草药和香料（1），可可和可可制品（1），营养食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食品（1）
脂肪和油脂（2），汤、肉汤、酱汁和调味品（1）
营养食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食品（1），脂肪和油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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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组分这种危害主要涉及水果和蔬菜，营养食

品、食品补充剂和强化食品，准备好的菜肴和小吃

以及其他食品/混合中，主要问题为碘含量增高以

及未经授权物质，如来自中国、经荷兰的干海藻中

碘含量高，来自中国（途经波兰）的烤海藻叶中碘含

量增加，食品补充剂中的未经授权物质（西地那非、

他达拉非）等。致病微生物这种危害均为产品中检

出沙门氏菌，涉及的产品类型包括草药和香料，肉

类及肉制品，水果和蔬菜，汤、肉汤、酱汁和调味品，

主要为辣椒粉中检出沙门氏菌等。

2. 6　通报类型与危害类型相关性分析

2021 年边境拒绝通报是主要的通报类型。边境

拒绝通报类型中，农药残留（20 例）、霉菌毒素（5 例）、

致病微生物（4 例）等危害因素占比较高，占比分别

为 28. 57%（20/70）、7. 14%（5/70）和 5. 71%（4/
70），尤其是农药残留，为主要危害因素。预警通报

中，农药残留（22 例）、食品添加剂和香精（4 例）、食

品组分（3 例）等危害因素占比较高，占比分别为

53. 66%（22/41）、9. 76%（4/41）和 7. 31%（3/41）。

信息通报中，农药残留（14 例）、工业污染物（4 例）、

重金属（4 例）等危害因素占比较高，占比分别为

29. 79%（14/47）、8. 51%（4/47）和 8. 51%（4/47）。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食品通报类型与危害类型

的相关性分析见图 7。
根据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通报的情况看，

由农药残留、霉菌毒素、致病微生物、食品添加剂和

图 7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食品通报类型与危害类型分析图

Figure 7　Analysis of RASFF notification types and hazard categories on China in 2021

谷物和烘焙产品,

25.00% 

水果和蔬菜,

12.50%

花生中黄曲霉毒素B1

和黄曲霉毒素总量,

37.50%

花生中黄曲霉
毒素B1, 12.50%

花生中黄曲霉毒素
总量, 12.50%

坚果、坚果制品和
种子, 62.50%

图 6　霉菌毒素的危害类型分析

Figure 6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mycotoxin ha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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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欧盟对华食品风险预警分析研究——李晓明，等

香精、食品组分等危害因素被认为危害严重程度较

高，我国出口欧盟企业应对此加强控制。

3　结论

2021 年欧盟 RASFF 通报对华食品安全问题

中，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和香精、工业污染、霉菌

毒素是占比较高的 4 类风险危害。农药残留中环

氧乙烷（18 例）被通报的数量最多，占比 32. 14%
（18/56），但我国有关食品中环氧乙烷和 2-氯乙醇

暴露情况的相关研究较少，目前尚未建立食品中检

测方法及限量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和调味料中

亚硫酸盐（5 例）被通报的数量最多，占比 55. 56%
（5/9）。工业污染中多环芳烃（4 例）被通报的数量

最多，占比 33. 33%（4/12）。霉菌毒素中被通报的

风险危害涉及黄曲霉毒素 B1 和黄曲霉毒素总量，主

要被通报产品为花生。此外，食品酶中存在未经授

权的转基因蛋白酶，来自中国、经荷兰的干海藻中

碘含量高，辣椒中的沙门氏菌超标等也在通报中出

现。欧盟 RASFF 对华食品通报从侧面反映了我国

的食品安全质量情况。我国需加强食品安全预警

分析，及时解决问题，不断提升食品安全质量。

4　思考与建议

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用 RASFF 开展食品安全控

制工作。欧盟是全球食品安全管理最完善的国家

或地区之一，通过对 2021 年欧盟 RASFF 对华通报

进行分析，有利于发现我国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的问

题，同时借鉴欧盟其已有经验，对完善我国食品安

全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4. 1　加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我国已建立比较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但

因各国的法规、标准各不相同，对于出口欧盟的企

业需重点关注出口国相关法规和标准，保证出口食

品符合出口国的质量要求。我国应加强标准化进

程，对新食品、新原料存在的风险进行研判，及时完

善食品安全标准及法规，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4. 2　加强风险预警提升产品质量

我国学习借鉴欧盟食品安全风险预警的经验，

创建食品安全风险预警系统，加强食品安全风险信

息数据的分析研判，充分发挥预警机制，加强对高

风险产品及项目的关注，实现风险因素提前预警，

切实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4. 3　加强从生产到销售全链条监管

食品产业呈全球化趋势发展，从生产到销售的

链条不断延伸，在生产、加工、储存、运输的各个环

节都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加强全链条食品安

全监管，提升监管力度，推进预警机制建设，加强薄

弱环节监管，真正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食品

安全控制和管理”，避免出现监管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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